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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投资争议问答（一）：股东协议和公司章程冲突，如何解决？ 

作者：刘冬丨章伟丨齐瀚葳丨钱能 

序言 

股权投资领域，高收益与高风险如影随形。从投资阶段的决策，到投后管理的细节，再到退出路径的选

择，每个阶段的策略选择，都可能对投资安全与回报造成颠覆性影响。 

作为长期深耕公司争议解决领域的团队，汉坤公司争议解决团队曾陪伴投资人参与商业谈判的博弈、化

解投后管理的分歧、破解退出的困局。多年实战经验让我们发现，尽管投资项目与被投公司各有不同，但投

资人在股权投资过程中遭遇的困惑、痛点与风险点，往往具有高度共性。 

如何提前预判风险？如何在争议出现时精准破局？这是汉坤争议解决团队始终在探索与实践的课题。

基于多年服务经验与行业观察，我们推出本次系列文章，以问答形式回应股权投资流程中的风险与解决方

案，以期为各位投资人提供参考。 

本文是股权投资争议问答系列的第一篇。实务中，被投公司的全体股东（部分情况下被投公司也会参与）

通常会签订股东协议，对各方权利义务、公司治理安排等作出约定。而公司章程作为被投公司的“宪法性”

文件，同样会对公司治理事项进行规范。当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并存时，易产生内容冲突及适用争议。本文

将围绕以下四个问题，介绍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的差异，并重点分析二者发生冲突时的具体适用规则和建

议。 

1. 股东协议是什么？签订股东协议有什么用？ 

2. 公司章程是什么？与股东协议有什么区别？ 

3. 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存在冲突，司法机关通常如何处理？ 

4. 对于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的潜在冲突，如何事前防范或者事后救济？ 

一、股东协议是什么？签订股东协议有什么用？ 

股东协议是股东之间或股东与公司之间，就公司内部权力的分配和行使、公司事务的管理方式、股东之

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事项所订立的协议。 

一般而言，股东协议可以分为部分股东签署的股东协议和全体股东（被投公司也可能作为签署方）共同

签署的股东协议。前者一般是约定股东之间的特殊权利义务关系；后者则不仅能够约定股东之间的关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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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条件下还能对公司治理作出特别安排，对公司产生约束力（本文中提到的股东协议均指后者）。例如： 

1. 对于有限责任公司需股东会决议的事项，全体股东可以以签订股东协议的方式作出决定，而无需召

开股东会会议（《公司法》第 59 条）； 

2. 对于规模较小或者股东人数较少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协议可以约定公司不设监事（《公司法》第

83 条）； 

3. 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按照股东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利润，但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公司

法》第 210 条）； 

4. 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时，应当按照各股东的出资比例相应减少出资，但全体股东

另有约定的除外（《公司法》第 224 条）； 

5. 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股东有权在同等条件下按照实缴出资比例优先认缴，但

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公司法》第 227 条）。 

除上述法律明确规定的事项外，实践中针对公司治理事项，股东协议常见的约定还包括：将公司的特定

经营决策列入股东会、董事会决议事项（如公司超过一定金额的交易需经股东会/董事会审议等），赋予部分

股东对特定决议事项的一票否决权等。 

二、公司章程是什么？与股东协议有什么区别？ 

公司章程是公司依照法律法规制定的明确公司法律关系中各类主体（包括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权利义务、公司治理基本规则的必备文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编著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理解与适用》，公司章程具有要式性、法定性、真实性和公开性等特征1。 

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的区别主要如下： 

1. 签订依据不同。公司章程是依据法律规定必须制定的；股东协议由股东自主选择签订，并非公司必

备文件； 

2. 主体效力不同。公司章程属于“公司宪章”，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具有约

束力；股东协议一般仅在协议签署主体之间发生效力，在特定情形下对公司发生效力（见第一问）； 

3. 侧重点不同。公司章程相对更侧重于公司整体治理结构；股东协议则更侧重于股东权利义务的具体

安排； 

4. 修改规则不同。修改公司章程属于股东会重大决议事项，根据公司法的规定，需经过股东会多数决

（2/3 以上表决权）通过；股东协议则必须由协议全体当事人一致同意才能进行修订。 

可见，虽然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存在一定相似性，功能也可能有所重叠，但基于上述区别，投资人股东

需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签订股东协议。例如，虽然公司章程是“公司宪章”，但经过多数决即可修改章程

意味着股东协议的约定反而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所以，实践中投资人往往更倾向于签订股东协议，明确投资

人在公司治理中所享有的各项特殊权利。 

 
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理解与使用（上）》，第 13 –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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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存在冲突，司法机关通常如何处理？ 

股东协议通常只能对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公司内部治理事项进行约定，而公司章程除了规定

公司内部治理规则外，还需规定公司的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等公司登记事项。因此，根据“内外有别”的原

则，涉及公司外部第三人事务时，股东协议一般均不能对抗协议签署主体以外的第三人，而应以公司章程及

登记情况为准。 

在司法实践中，更常见也更重要的问题是，当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就公司内部事务发生冲突，应当如何

解决？目前，法律法规并未明确规定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发生冲突时的统一适用规则。实践中，司法机关通

常需要综合判断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何者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常见的判断规则包括： 

第一，按照时间顺序判断，即以最新形成或修订的股东协议或公司章程为准。例如，在（2024）渝 0106
民初 3307 号案例中，对于股东之间就出资期限的争议，法院基于股东协议形成于公司章程之后等理由，支

持了原告要求被告股东按照协议约定期限完成出资的诉讼请求。 

第二，如果股东协议中约定了诸如“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不一致的，以股东协议约定为准”的优先适用

条款，一般认为该约定有效，并按照该约定适用。如在（2025）渝民申 956 号案件中，法院认为“协议各股

东一致同意将《合作开发协议》的条款作为优先适用条款，该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公司各

股东具有约束力”。 

第三，除上述一般规则外，司法机关还可能结合其他因素综合分析判断。例如：各股东在争议发生之前

实际遵守的是股东协议还是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章程是否是仅为办理工商登记而签署的模板文件？股东

协议签署后，公司章程修订的内容是否涉及争议事项？公司章程修订是否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同意？ 

四、对于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的潜在冲突，如何事前防范或者事后救济？ 

实践中，就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在公司内部治理事项上产生冲突时，司法机关尚未形成统一适用标准。

故投资人需要理解二者的协调关系以及潜在冲突，通过事前防范、事后救济来保护自身的权益。 

 从事前防范的角度来看，我们建议投资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 核心权利条款同时约定在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中，避免二者发生冲突。如果有条款不宜在提交登记

机关备案的公司章程中体现，也可以考虑分别准备提交备案的简版章程和实际遵循的详版章程，并

在详版章程中约定核心权利条款； 

2. 约定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冲突时的优先适用条款。为维持股东协议中投资人权利约定的稳定性，避

免其他股东通过修订公司章程损害己方权利，可以考虑在股东协议中明确约定优先适用条款； 

3. 同步修订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在修订股东协议和/或公司章程时，如果修订内容在股东协议和公

司章程均有涉及，建议同时进行修订，保持二者内容的一致性。 

 从事后救济的角度来看，如各方就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的适用产生争议，我们建议投资人可以按照

如下角度分析并争取适用对自身有利的约定： 

1. 就产生争议的特定事项，确认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具体约定如何，考虑哪种约定更符合自身的利

益； 

2. 确认股东协议和公司章程签署时间的先后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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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认股东协议是否有优先适用条款； 

4. 确认各方在争议发生前，实际上是按照股东协议还是公司章程的约定履行； 

5. 结合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的签署与修订时间、条款约定、履行情况、各方真实意思表示等因素，综

合分析论证股东协议或公司章程应在案涉争议中优先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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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或其他相关司法管辖区法

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发展，仅供参考，不应被视为任何意义上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 

如您对本期《汉坤法律评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汉坤律师事务所以下人员联系： 

刘冬 

电话： +86 10 8525 5519 
Email： eric.liu@hankunlaw.com 

章伟 

电话： +86 10 8516 4210 
Email： wei.zhang@hankunlaw.com 

 


